
 
國立臺北教育大學 

災害應變進修學制遠距教學及復課、補課計畫 

(業經114年10月16日本校校園災害防救計畫_學生復課計畫、補課計畫進修學制補充說明) 

114.10.2第47次進修事務會議通過 

 

一、如遇重大災害發生，為兼顧師生安全及學生學習，補充說明本校災

害應變進修學制遠距教學及復課、補課計畫。 

二、應視校園安全現況及災害情形配合中央主管機關相關規定進行復課、

補課作業。 

三、復課及補課原則： 

（一）復課： 

1. 欲在原校地復課者，請求教育部協助簡易教室之興建。 

2. 原校地安全堪虞時，經由教育部協助安排學生至鄰近學校

或其他適當地方上課。 

3. 如於短期內無法恢復實難課程，可視災害情形採用遠距教學或調

整為其他彈性教學方式，使學生能繼續學習。 

4. 由各開課單位安排復課後開設之課程、授課教師及授課時間。 

（二）補課： 

1. 可視校園安全現況及災害情形由授課教師及學生協調補課

時間，依課程屬性採用實體授課、遠距教學或調整為其他彈

性教學方式，使學生能繼續學習。 

2. 由各開課單位安排補課之授課教師。 

四、授課教師於復課及補課時應兼顧教學品質及學習效果。 

五、復課及補課原則皆應以教育部及本校所定之課程標準及相關規定辨

理。 

 
 
 
 
 
 
 
 
 


